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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名称：

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兴华大街2段9号住宅用地划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收购补偿价格咨询
· 委托方：

北京市保障性住房建设投资中心
· 房地产估价机构：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 评估专业人员：

常畅、叶凌
· 报告编号：

康正预评字2021-1-0321-P02SGCB6号

咨询意见函

北京市保障性住房建设投资中心：

受贵公司委托，我公司对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兴华大街2段9号住宅用地划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于设定条件下可能形成的收购补偿价格提供咨询意见。
咨询对象为位于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兴华大街2段9号。该项目位于南五环外，东至兴华大街，西至兴和街，南至康庄路，北至康怡园小区。根据委托方提供的资料及其介绍，本项目用地面积约96343.56平方米，土地性质为国有建设用地，证载用途为工业，本次评估设定用途为住宅，土地使用权类型为划拨（征用），土地权利人为北京市自来水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现有办公楼、锅炉房仍在使用。

本次咨询时点为2020年6月19日。本次咨询目的是为委托方了解咨询对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收购补偿价格提供咨询意见。本次咨询根据咨询目的以及委托方要求，结合委托方提供的资料进行如下设定：

1. 土地用途设定：

根据委托方提供的《国有土地使用证》[京兴国用（1999籍）字第000104号]及介绍，本次评估咨询对象用途为工业用地，经与委托方确认，本次评估设定用途为住宅用地。

2. 土地使用权类型：

根据委托方提供的《国有土地使用证》[京兴国用（1999籍）字第000104号]及介绍，咨询对象土地使用权类型为划拨（征用），故本次评估的是其划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
3. 土地开发程度设定：

根据评估专业人员调查，咨询对象所属工业类七级地价区，该级别土地开发程度为宗地红线外“七通”（通路、通电、通讯、通上水、通下水、通燃气、通热）。本次咨询设定土地开发程度为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七通”（通路、通电、通讯、通上水、通下水、通燃气、通热）、宗地内“场地平整”。

4. 土地使用权年限设定：

本次咨询对象为划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故剩余土地使用权年期为无限年期。

5．容积率的设定： 

根据委托方介绍，咨询对象实际容积率小于1.0。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收购补偿价格评估中，按照《北京市企业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收购补偿价格评估技术指引》[北估秘（2018）004号]（以下简称《指引》），当采用房地分开评估时，实际容积率小于1.0的，设定容积率为1.0进行土地使用权价格评估。故本次评估设定容积率为1.0。

评估专业人员根据本次咨询的目的，以委托方提供的资料及要求为依据，采用科学的估算方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确定咨询对象在2020年6月19日于设定条件下可能形成的土地使用权收购补偿价格约为89233万元（币种：人民币）。
备注：
1.本《咨询意见函》中所列咨询意见为初估结果，准确金额以本公司出具的正式《不动产估价报告书》为准。
2.本《咨询意见函》中所列咨询意见以设定条件为估算的前提条件，如设定条件发生变化，咨询结果需作相应调整。
3.本次咨询未进行现场查勘，咨询对象宗地现状、权属情况等均以受让人介绍为依据进行设定。如上述情况与实际不符或发生变化，咨询结果将相应进行调整直至重新评估。
（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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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致

商祺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三日
附：
1.本次评估所采用的估价方法简述如下：

（1）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

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是通过对待估宗地地价影响因素的分析，利用宗地地价修正系数，对各级政府已公布的同类用途级别或区域基准地价进行修正，估算待估宗地客观价格的方法。依据《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更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基准地价的通知》[京政发（2014）26号]及其附件，其计算公式为： 

楼面熟地价=适用的基准地价(用途修正系数(期日修正系数(年期修正系数(（容积率修正系数或楼层修正系数）(因素修正系数

（2）剩余法

剩余法是指在预计开发完成后的开发价值的基础上，扣除预计正常的开发成本和利润，以价格余额来计算土地价格的方法。剩余法允许运用于以下情形：①待开发房地产或待拆迁改造后再开发房地产的土地估价；②仅将土地开发整理成可供直接利用的土地估价；③现有房地产中地价的单独评估。

1）评估待开发土地价格的公式为：

待估宗地价格=不动产总价-开发项目整体的开发成本-客观开发利润    

2）评估现有不动产中所含土地价格的公式为：

待估宗地价格=不动产交易价格-房屋现值-交易税费

 （3）成本逼近法

成本逼近法以取得和开发土地所耗费的各项客观费用之合为主要依据，加上客观的利润、利息、应缴纳的税金和土地增值收益等确定宗地价格的方法。

其基本计算公式为：

P1=Ea+Ed+T+R1+R2+R3

= PE+R3

式中：

P1——待估宗地价格

Ea——土地取得费

Ed——土地开发费

T——税费

R1——利息

R2——利润

R3——土地增值

PE——土地成本价格

由于待估宗地为已划拨土地，无需进行年期修正。

2.工业用途测算过程

（1）剩余（增值收益扣减）法评估测算土地使用权价格
A.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求取咨询对象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单价

北京市人民政府于2002年12月4日发布了《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本市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基准地价的通知》[京政发（2002）32号]，对1993年北京市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基准地价《北京市人民政府发布北京市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基准地价的通知》[京政发（1993）34号]进行了更新调整，从2002年12月10日起施行新的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基准地价。2014年8月28日，北京市人民政府发布了《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更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基准地价的通知》[京政发（2014）26号]，再次对北京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基准地价(以下简称基准地价)进行了更新。

根据《关于继续使用现行基准地价有关问题的函》[自然资利用函（2020）27号]及《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关于继续使用现行基准地价的函》[京规自函（2020）492号]，在北京市新版基准地价颁布之前，可继续使用该基准地价，期限最长不得超过2020年12月31日。

（转下页）

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

	A
	适用的楼面熟地价
	9614
	

	A)
	适用的基准地价
	8740
	依据咨询对象用途及所处区片参照《北京市区片基准地价表》确定

	
	
	
	咨询对象用途
	工业
	土地级别
	七级
	区片编号
	VII-兴1

	B）
	特殊情况修正
	1.1
	周边500-1000米范围内有轨道交通站点

	C)
	开发程度差异修正
	0
	适用的基准地价±（对应的开发费用÷级别平均容积率）

	
	
	
	咨询对象开发程度
	七通一平
	级别开发程度
	七通一平
	级别平均容积率
	2.5

	B
	用途修正系数
	1
	用途类别
	住宅用地

	C
	期日修正指数
	1.6255
	各季度地价增长率连乘

	D
	年期修正系数
	1
	（1-1÷（1＋r）n）÷（1-1÷（1＋r）N）

	
	
	
	土地还原率（r）
	5.0%
	剩余使用年限（n）
	70
	出让年限（N）
	70

	E
	容积率修正（X）
	1.2376
	依据咨询对象用途及所处楼层参照《北京市基准地价工业用途修正系数表》确定

	F
	因素修正系数
	1.0604
	根据影响因素修正

	G
	楼面熟地价
	20509
	楼面熟地价=适用的楼面熟地价×用途修正系数×期日修正系数×年期修正系数×容积率修正系数×因素修正系数


因咨询对象实际容积率小于1，按1计算，故楼面熟地价等于地面单价。

（转下页）

B.剩余法求取咨询对象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单价

a.开发完成后房地产价值求取
开发完成后的房地产价值的确定根据评估专业人员的市场调查及查询中指数据、建委网站等网上发布信息，确定住宅用房售价为48000元/平方米。
（转下页）

b.求取咨询对象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

	序号
	项目名称
	总额
	面积
	单价
	相关系数
	备注

	1
	不动产总价
	462449
	96343.56
	48000
	
	

	2
	房屋现值
	54728
	
	
	
	（7）*（8）

	（1）
	房屋建造成本
	38851
	
	
	
	同a

	（2）
	管理费用
	777
	
	
	2%
	以（1）为基数计算

	（3）
	销售费用
	0.02P建
	
	
	2%
	以（7）为基数计取

	（4）
	投资利息
	930+0.0005 P建
	
	
	4.75%
	复利计息。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1）
	（1）、（2）产生的利息
	930
	
	
	
	

	2）
	（3）产生的利息
	0.0005 P建
	
	
	
	

	（5）
	投资利润
	9907+0.002P建
	
	
	25%
	

	1）
	（1）、（2）产生的利息
	9907
	
	
	
	

	2）
	（3）产生的利息
	0.005P建
	
	
	
	

	（6）
	销售税费
	0.0524P建
	
	
	5.5%
	以“建筑物重置价格/（1+5%）”为基数计取

	（7）
	建筑物重置价格
	54728
	
	
	
	（1）-（6）项之和

	（8）
	成新率
	100%
	
	
	
	

	3
	交易税费
	24224
	
	
	5.5%
	

	4
	土地价格
	286818
	96343.56
	29770
	
	(1-2-3)/[(1+（(1+利率）^建设期-1）+利润）*（1+契税及印花税率）]


单位：万元、平方米、元/平方米

（转下页）

c.咨询对象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单价的确认
综合分析以上两种方法测算的结果，采用加权算术平均法求取咨询对象的土地价格。各方法权重确定详见下表：

	估价方法
	权重
	单价（元/平方米）

	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
	50%
	20509

	剩余法
	50%
	29770

	单价（元/平方米）
	25140


d.咨询对象土地增值收益率的确定根据评估专业人员的市场调查及查询中指数据、建委网站等网上发布信息，设定咨询对象的土地增值收益率为40%。

e.计算划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
根据《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划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地价评估指导意见（试行）>的通知》，剩余（增值收益扣减）法的定义为在《城镇土地估价规程》剩余法思路上衍生技术路线，通过出让土地使用权价格扣减土地增值收益的方法评估划拨地价。则：

咨询对象划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楼面单价=咨询对象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楼面单价-咨询对象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楼面单价×土地增值收益率=25140-25140×40%=15084（元/平方米）

（2）成本逼近法评估测算土地使用权价格
土地取得费及相关税费=征地补偿及相关税费+拆迁补偿费及相关税费

根据“收购补偿价格评估技术指引”，成本逼近法中土地取得费，可选用同区域或类似区域内三个（含）以上经审定后的土地一级开发项目的成本数据进行修正后确定。经评估专业人员收集整理，选取的六个经审定后的土地一级开发项目位置与估价对象位置示意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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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对象征地补偿及相关税费、拆迁补偿费及相关税费直接取三个项目各自的算术平均值结果，即：

估价对象征地、拆迁补偿及相关税费

=（2988.93+3436.92+5100.57+4286.01+4110.07+3852.75）÷6
=3962.54（元/平方米）
（转下页）

	序号
	项目
	总额（元）
	面积
	单价
	系数
	备注

	1
	土地取得费
	38177
	96343.56
	3962.54
	——
	

	2
	土地开发费
	1927
	96343.56
	200
	——
	即宗地红线外市政费用及宗地红线内土地平整费用，根据待估宗地区域对土地开发成本来估算。

	3
	税费
	——
	——
	——
	——
	在土地取得和开发过程中影响政府缴纳的税费，包括耕地占用税、耕地开垦费、征地管理费等以及其他在土地取得过程中直接相关的税费

	4
	贷款利息
	1703
	——
	——
	4.35
	((１＋３)×土地开发期+２×(土地开发期÷２))×利率

	5
	利润
	10026
	——
	——
	25%
	（１＋２＋３）×利润率

	6
	土地成本价格
	51832
	——
	——
	——
	1-５项之和

	7
	土地增值
	——
	——
	——
	0%
	６×增值率；参考政府土地出让收益计取

	8
	无限年期土地价格
	51832
	——
	——
	——
	６＋７

	9
	有限年期土地价格
	51832
	——
	——
	1
	８×年期修正系数

	10
	土地价格
	51832
	96434.56
	5380
	——
	　


（3）求取估价对象划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总价

综合分析以上两种评估方法测算的结果，两种评估方法得出的评估结果相差不大，可采用算术平均确定估价对象划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值，故本次评估剩余（增值收益扣减）法取权重为40%，成本逼近法取权重为60%，则有：

地面单价 =15084×40%+5380×60% 
=9262（元/平方米）
=618（万元/亩）
土地总价 =9262×96343.56÷10000 =89233（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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